
第七章　未來工作願景

為持續推動、強化災害防救工作，依災害規模設定條件，擬定各年度之階段目標及重點工作，其工作推動及執行之重點包含如下：

一、年度工作目標：各年度主要工作方向、基本政策。

二、重要對策與措施：為達年度目標所必須推動之年度各重要工作項目、方案及其相關計畫。

三、執行方案：各年度重要對策與措施之執行依據、方法、步驟及其他注意事項。

四、相關業務未來推展方向：配合災害防救法之修正，適時調整本府災害防救體系及運作機制。

五、執行重點參考方向及依據：

(一)災害防救法及其相關法令

(二)本府施政目標及願景

(三)臺北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四)臺北市災害防救白皮書

(五)各單位之災害防救業務執行計畫

(六)各單位之組織願景、職掌及施政目標

(七)社會大眾及新聞專業媒體之期望

六、減災整備工作執行重點
(一)積極推動臺北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之工作內容

1.持續推動總合治山防洪計畫：

(1)土地使用規劃管理，嚴格取締山坡地超限利用與不當利用。

(2)保護區內之危險聚落，基於人命安全，加強坡地整治。
(3)持續針對未達到防洪計畫標準之堤防給予補強。

(4)災害潛勢地區劃定與管理，進行高災害潛勢地區範圍之劃設及管理。

(5)疏散與避難空間的確保，於災害發生時可供市民作為避難逃生空地。

(6)重新分析研訂市區抽排水系統之設計標準，加強雨水流失抑制設施整備(包含調洪沉砂池、貯留設施、滲透設施、綠化、透水性舖面)。

(7)「以『上游保水、中游減洪、下游防洪』流域管理新治水概念，結合政府及民間組織力量，建立臺北市成為安全少災、舒適、永續循環之保水、透水、防洪、生態城市 」。
(8)結合歷史降雨案例、下水道水位及地表徑流等資料，發展臺北盆地「內水」預報發布系統，建立防制淹水預警機制。

2.落實防災普及教育與推廣正確之災害防救觀念：

(1)持續辦理市級與區級防災教育訓練。

(2)災害防救人員培訓計畫及強化災害防救作業人員之緊急應變能力。

(3)依各地區災害特性(如山坡地、土石流、易淹水及低漥地區等)並運用災害潛勢模擬及資料，選擇適當地區作示範及演練地區，藉由實地教材，教導民眾災害防救知識及觀念。

3.運用「本市災害應變中心」大樓空間，持續辦理相關軟硬體操作及人員訓練作業，朝向「全方位多功能災害應變中心」邁進。

4.運用各類災害潛勢模擬分析及資料套疊各區、里之現況圖，劃設適當之避難救災路徑，並完成相關避難圖說，以作為災時災區民眾進行自發性避難行為時之依據。

5.持續推動與建置12個行政區完整功能之防災避難公園。

6.積極強化本府災害防救體系並提昇區級災害應變能力，推動區災害應變中心採用ICS系統進行任務編組。
7.持續建置及更新災害防救資料庫與資訊通訊系統。

8.辦理都市通盤檢討，落實全方位都市防災規劃：

9.積極修正與更新本市災害潛勢資料、災害境況模擬及災害規模之設定，以更符合實際需要。

七、應變階段工作執行重點

(一)積極強化及整合現有防救災資訊蒐集、分析研判機制。

1.提昇決策支援系統精細度，確實應用淹水潛勢圖，提昇緊急應變之效率。

2.持續應用TELES震災境況模擬系統。

3.結合網路新都持續強化及推行災情無線通報系統。

4.各級災害應變中心依潛勢分級及潛勢區域，設置低窪及土石流災害潛勢範圍告示牌，普查範圍內住戶資料，以作為執行民眾疏散之依據。

5.持續提昇及整合現有防救災資訊蒐集機制，有效掌控災時災害防救相關資訊，可使各級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得以迅述研判災情，進行適當之指揮決策，下達正確研判，防止災情擴大。

(二)持續進行其他各類災害分級制度，並研擬相對應之緊急應變運作方式(應變中心及緊急應變小組之成立)：

1.規劃本市災害應變中心EOC作業人員教育訓練內容及相關教材；分梯次進行本市災害應變中心作業人員之教育訓練。

2.以本市歷年發生之災害案例進行作業人員操作之模擬演練，並彙整成果作為最後修正臺北市災害應變中心運作建議之依據。

(三)適時利用淹水潛勢分析，持續強化防洪預警能力。

(四)有效管理救災機具、設備及人力等資源之合理分配及運用，進而提昇緊急應變之效率，並建立各項專業領域技術人員人力資料庫。

(五)落實指揮系統區級化之運作機制：

1.確實落實及執行區級指揮官(區長)之緊急指揮權。

2.強化各區災害處理能力，及獨力進行災害應變與搶救，以落實『指揮系統區級化』的發展目標。

3.各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整合所轄災害防救資源並擬定支援調派計畫，視需要支援行政區搶救災應變及推動災害防救業務。

4.強化跨區及各種相互支援的協定與機制(包含跨縣市支援、申請國軍及民間支援)。

(六)持續辦理及加強全市跨區災害防救綜合演練，統整社區居民、民間團體公司廠商等力量，進行各項防災設施整備及應變，充份將民間力量結合至本府防救災體系中。

(七)持續提昇及整合現有防救災資訊蒐集機制，有效掌控災時災害防救相關資訊，可使各級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得以迅述研判災情，進行適當之指揮決策，下達正確研判，防止災情擴大。

(八)積極推動及建置本市「大規模震災避難圈」，透過避難圈區域裡可提供避難的永久性開放空間面積統計，求得出可容納避難人數、收容規模、避難服務半徑，再增縮調整圈域範圍。
(九)持續進行與強化維生管線之耐災與搶險之緊急應變能力：

1.加強新設及既有維生管線系統之耐災能力，應該朝向系統多套化、管理小區塊化、設備據點分散化及規劃相對應之替代措施及方案。

2.加強維生管線之搶險復舊技能及其標準作業程序。

3.加強維生管線之附屬建物、設施設備及零件物料儲存地點之耐災能力。

八、復原重建工作執行重點

(一)強化振興災後產業發展計畫：

1.擬訂產業復原重建與產業振興計畫

2.配合中央政府政策，協調金融機關運用災害修復貸款等方式

3.積極協助產業振興，減少受災損失，應在可能範圍內設法簡化有關作業程序、手續等事項，方便企業尋求協助，並指派專員體檢企業體質改善經營效率。

4.速掌握災後企業振興資金之需求，並適當協調銀行融通調度資金，應訂定調查、融通、及調度方法之相關計畫

(二)研擬大規模震災後相關障礙物清除對策及計畫：

1.震災發生時，山區道路、邊坡落石、坍方、路基坍方等災害，通報各道路管理機關緊急處理及進行道路障礙物之移除，並就除去後之障礙物匯集至指定地點。

2.緊急清除河川障礙物。

3.救援道路及避難道路之障礙物移除，如因震災倒塌之天橋、電桿及損毀之建物等，以利救援及避難疏散工作之順利。

(三)於災後第一時間內恢復乾淨整齊的市容，儘速恢復民生基本需求：

1.預先建立垃圾清運及處理程序，於事前規劃合適臨時堆置場所。

2.注重災後環境污染之防治。

3.有效調用人力、裝備、機具縮短垃圾清運時間，避免造成環境污染，加速恢復民生秩序與都市機能運作。

4.強化自來水、瓦斯、電力及通信等基本維生管線之復原搶修能力。儘速協助受災民眾生活復建。

5.災後由勘查人員主動，發給災戶鑑定證明，協助受災民眾災害救助金及補助措施之進行。

6.結合民間企業及團體，提供受災民眾短期工作機會，並安排技能課程之訓練，使居民能在短期間內獲得謀生技能，協助災民在重建期間維持居家生活。

7.配合中央推行災區民眾所需重建資金低利貸款金融政策，補貼範圍應斟酌考量民眾受災程度及自行重建能力。

8.主動協助災區民眾衛生保健、防疫及心理輔導。

9.結合民間企業，針對日常生活確有困難或心靈受創之民眾，提供短期機會及技能輔導或健康諮詢及醫療，以儘速回復正常軌道。

(四)規劃災後災民生活安置機制及規劃完善之長期收容場所

1.啟動短、中、長期安置機制及相關管理辦法並就近規劃及選定各區、里安置場所。

2.各區應優先規劃適當安置場所，以提供災後民眾日常生活之住所，另安置場所地點之設置，應採受災民眾就近安置之觀念，使民眾盡速恢復日常生活作息。

3.應明定短、中、長期安置場所設置及管理辦法，明確訂定收容期限，必要時協助災民建立臨時管理委員會，負責安置所之管理及維護。

4.為避免大災害發生時，造成本市安置場所不足時，與鄰近縣市訂定安置場所互助協議。

(五)預先規劃災後復建工作

1.依據本市地震災害規模設定、災害損失評估，參考「行政院921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之災後重建經驗，擬定「臺北市地震災後復原重建綱領」，以利災後依序展開復原重工作。

2.導入「經驗學習中心」之理念，從災害經驗萃取有用知識，拓展到各災害防救業務單位，有效落實到演習訓練、計畫擬訂及災害應變措施、流程。

3.進行受災區域之住、商災情勘查，確實針對受災人員、建築物、工商業、土木水利建設工程及設施、教育相關設施、山坡地等災情進行勘查，以了解受災情況，完整規劃後續復建工作。

4.建立民間各項專業領域人力資源資料庫，以協助災害復建工作之進行。

5.規劃災後復建必要財政因應措施及稅捐之減免或緩徵之機制

災害防救是一項隨時需備戰的長期性工作，本市在各局處、各區公所及民間防救團體長期共同努力配合下，已立下良好的基礎，而成功的災害防救工作在於「即時的災情資訊、完善的救災資源及精良的救災人力」，因此，本府未來工作願景將以「本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為藍本及落實執行「持續建構防災都市」、「防災ｅ化、標準化、國際化及效率化」、「社區安全化」、「總合治水」及「救災效率化」等5大前曕性策略做為重大施政計劃之執行目標，期打造1座「打造安全無虞的防災臺北城」(架構圖如后)，為永續努力之終極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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